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草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学会发

现人才、培养人才、举荐人才的作用，推动中国地球物理学创新研究，培

养地球物理学领域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设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奖，论文奖分杰出、优秀两个等级。 

第二条 本奖项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组织评选，每年评选一次，每次

评选杰出博士学位论文不超过 5 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不超过 10 篇，其

中关键技术或应用技术创新方面的论文应占一定比例。 

第三条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成立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委员会（以下简

称评委会）负责本奖项的评选工作，并设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公室（以

下简称评选办）负责日常工作。评选工作遵循“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

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 

第二章入选条件和要求 

第四条 参加评选的博士学位论文应具备以下条件： 

1、论文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地球物理学及其相关领域基础理

论、应用理论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或者在关键技术以及技术创新等方

面取得突破性成果，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

应用前景； 

2、论文材料翔实，逻辑严密，文字表达准确，符合学术规范，内容

不涉密，可在互联网上公开评审并全文公示； 

3、作者应在申报年份前 1 年获得学位，以博士学位证书上的日期（如

申请 2020 年优博，博士论文时间应为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间）为准。证明材料应为博士期间至提交评审材料时发表和录用的论

文、专著、专利等成果。参加评选的博士学位论文应以中文撰写（香港、

澳门和台湾的博士论文可以以英文撰写）； 

4、参评论文不能同时申报其他全国性学会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其他



 

全国学会评选的博士论文不得参加本学会的评选； 

5、导师必须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作者必须是中国地球物理学

会终身会员。 

第五条参评的博士学位论文由个人申请，同时需三位具有博士生导师

资格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的同行专家推荐，其中，一位专家应为被推

荐人博士学位指导导师。 

第六条各推荐人推荐参评论文数量不超过 2 篇。 

第四章评选 

第七条评委会负责组织“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

工作。 

第八条评选过程包括审查、初评和终评。 

1、审查：由评选办对被推荐论文进行格式审查和专业领域资质审查，

通过该阶段审查的论文方可进入初评。 

2、初评：初评采用同行专家函评的方法。根据同行专家对论文的评

价高低确定入围候选优秀论文。 

3、终评：入围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须进行现场答辩，由评委无记名

投票，评选出获奖论文。 

第五章公示及争议处理 

第九条评选结束后，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网站上对评选结果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若有异议，任何单位或个人须在异议期内实名以书

面形式向评选办提出异议，过期不再受理。 

第十条提出异议的书面材料应包括异议论文的题目、作者姓名、学位

授予单位名称、异议内容、支持异议的具体证据或科学依据，以及提起异

议者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等。不符合上述规定的

异议不予受理。 

第十一条 对异议论文须进行复审，复审期为异议提出后 15 日内。由

评委会组织相关专家对异议进行调查、核实，10日内将调查、核实及审议



 

情况提交评选办，评选办形成争议处理意见，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异议方和

推荐者。 

第十二条公示结束后，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将对评选的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获奖名单予以公布。在异议期限结束之日起 15日内异议事项仍未处理

完毕的论文不列入批准的论文名单。 

第十三条 评选办将最终评选结果报本会常务理事会审议，确定获奖名

单。 

第十四条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网站上公布“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获奖名单。 

 

第五章回避制度 

第十五条初评、终评时，评选委员会成员的学生或其所在单位的学生

的论文参评时应当回避。 

第六章奖励方式 

第十六条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对获奖的论文作者颁发获奖证书。获奖的

论文作者可受邀参加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相关活动。 

第十七条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奖励 “杰出博士论文”获得者 5000元、

“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3000 元。 

第七章附则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